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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

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44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25,519,64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9.77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由董事长李军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俊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傅富明、王自强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4,081,055 99.99193 25,700 0.00014 1,412,885 0.00793

2、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4,081,055 99.99193 25,700 0.00014 1,412,885 0.00793

3、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4,081,055 99.99193 25,700 0.00014 1,412,885 0.00793

4、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4,081,055 99.99193 25,700 0.00014 1,412,885 0.00793

5、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5,483,840 99.99980 26,800 0.00015 9,000 0.00005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19,110,905 99.96405 4,975,700 0.02791 1,433,035 0.00804

7、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23,753,695 99.99464 25,700 0.00229 34,550 0.00307

8、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5,416,040 99.99942 94,600 0.00053 9,000 0.00005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5,397,140 99.99931 94,600 0.00053 27,900 0.00016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825,392,640 99.99929 99,100 0.00055 27,900 0.000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

通股股东

15,195,937,931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1,575,240,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持股

1%

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54,304,934 99.99660 26,800 0.00254 9,000 0.00086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66,323,597 99.94605 26,800 0.04039 9,000 0.01356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987,981,337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629,545,

909

99.99864 26,800 0.00102 9,000 0.00034

6

关于续聘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623,172,

974

99.75628 4,975,700 0.18922 1,433,035 0.05450

7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123,753,

695

99.99464 25,700 0.00229 34,550 0.00307

8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

2,629,478,

109

99.99606 94,600 0.00360 9,000 0.00034

9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2,629,459,

209

99.99534 94,600 0.00360 27,900 0.001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7、10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8、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Lt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 鸿富锦精密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China� Galaxy� Enterprises� Limited、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富泰华

工业（深圳）有限公司、Robot� Holding� Co.,� Ltd.、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等对本次股

东大会第7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从群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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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以及《关

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20-027号）。

根据公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由于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8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

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3,656,550股；由于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4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或C，公

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880股。回购价格为激励对象在不同

授予日所对应的授予价格。

回购完毕后，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

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854,831,899股变更为19,851,165,469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日

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

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方式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

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复印件。

如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复印件。

如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二号富士康科技园C1栋二层

2、申报时间：2020年5月29日至2020年7月12日，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为准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755-28129588转67771

5、邮箱：zqswb@fii-foxconn.com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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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3栋一楼多功能厅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7,208,71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9.57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王耀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丁龙先生、Jacob� Schlejen先生及独立董事黄钰昌先

生、苏锡嘉先生、刘家雍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马秀慧女士、财务总监韩宜权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208,6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713 99.9985 10,000 0.001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3,922,898 98.0381 13,285,815 1.961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1,226,477 99.9802 10,100 0.019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1,226,477 99.9802 10,100 0.019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6,866,561 99.9494 342,152 0.050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7,198,613 99.9985 10,100 0.001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75,395,185 99.732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关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51,226,577 99.9804 10,000 0.0196 0 0.0000

7

关于

2020

年度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37,950,762 74.0696 13,285,815 25.9304 0 0.0000

8

关于

2020

年度授权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51,226,477 99.9802 10,100 0.0198 0 0.0000

9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51,226,477 99.9802 10,100 0.0198 0 0.0000

10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

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51,226,477 99.9802 10,100 0.0198 0 0.0000

11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50,894,425 99.3322 342,152 0.6678 0 0.0000

13.0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49,423,049 96.460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

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

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348,214,286股）、王耀海（持股136,614,994股）、马秀慧（持股141,142,856股）回

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律师、孔非凡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86� � � �证券简称：广东骏亚 公告编号：2020-024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 25号区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809,96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4.43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叶晓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投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刘品女士、李强先生及独立董事刘剑华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9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9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84,663 99.9562 300 0.043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9、议案名称：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84,663 99.9562 300 0.043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45,809,663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2020

年

-2022

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并由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12

关于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13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634,663 99.9527 300 0.047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7、11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骏亚企业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增进、盖小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 本所律师认为， 广东骏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59� � �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5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4,107,26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4.71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3,978,603 99.9547 128,660 0.045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3,935,703 99.9396 171,560 0.06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264,3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15,355,2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4,390,587 99.9553 1,960 0.0447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85,788 99.7792 1,960 0.2208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504,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9,745,883 99.9900 1,960 0.01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19,619,183 99.3484 128,660 0.6516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19,576,283 99.1312 171,560 0.8688 0 0.0000

8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19,745,883 99.9900 1,960 0.01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雪莲、耿玲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488� � � �证券简称：展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8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4 － 2020/6/5 2020/6/8 2020/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8,941,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8,503,

480.00元，转增83,576,4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92,517,4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4 － 2020/6/5 2020/6/8 2020/6/5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售股现金红利由公司以应付股利的

形式代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252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252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

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252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8元。

（6）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58,700 263,480 922,18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08,282,300 83,312,920 291,595,220

1

、

A

股

208,282,300 83,312,920 291,595,220

三、股份总数

208,941,000 83,576,400 292,517,4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92,517,400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30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0-81003285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